
以销售计划取代销售合同应缴纳印花税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7/2021_2022__E4_BB_A5_E

9_94_80_E5_94_AE_E8_c46_77822.htm 目前，汽车经销行业逐

渐流行以签订销售计划的方式取代销售合同，那么销售计划

是不是销售合同呢？或者是否属于满足符合合同性质的凭证

？这些销售计划是否也应缴纳印花税呢？ 广州地税近日在查

处广州市国内某知名汽车发展有限公司过程中，发现该公司

在广州的特约经销商销售汽车时，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商业惯

例签订销售合同，而是代以销售计划。经进一步查证，该计

划约定该汽车公司按月分别向广州市某公司供应不同的汽车

品种和数量，而且该公司、特约经销商以及某汽车发展有限

公司三方还分别在该销售计划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或者

合同专用章予以确认。广州市地税局表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

，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

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根据印花税有关政策规定，不论是

销售合同还是符合合同性质的凭证都应当按照规定贴花。显

然，上述汽车公司的销售计划基本上满足合同法对合同内容

的有关规定，属于合同性质的凭证，应当按照税法有关规定

贴花。 为此，市地税局提醒纳税人：以签订销售计划的方式

取代销售合同也要按规定缴纳印花税，否则税务机关将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追缴其不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



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